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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說明 

一、 前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推動產業、技術及研究機構之合作，加速運用研發成

果，落實產業發展，自 87 年起發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計畫產學

合作實施要點」，鼓勵本會或所屬機關（構）得以自辦或補助方式，協助學

研界與產業界進行創新研發合作。為配合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以下簡

稱產學計畫）研提及管考之需要，本會將相關作業規定及應備資料彙編成

冊，俾利研提人參考運用。計畫研提及後續執行管考等相關作業，由本會

委託或委任之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成立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推動小組

執行（以下簡稱農科產學推動小組）。 

二、 研提與參與資格 

（一） 研提資格：係指執行產學計畫之單位（以下簡稱執行單位） 

1. 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 

2. 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公、私立大專校院 

3. 依我國法律登記成立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法人機構 

（二） 參與資格：係指參與產學計畫之合作業者（以下簡稱合作業者） 

1. 公司行號（依法註冊登記之本國公司、商行、企業社等營利事業

組織；或外商在臺設立辦事處或分公司）。 

2. 農民團體（依法組織之農/漁會及農業合作社）。 

3. 農業產業團體（經政府核准設立之農產業團體，如公會、協會）。 

4. 非營利社團法人（依法登記之非營利組織，如基金會、學會）。 

三、 研提範圍與類型 

（一） 產學計畫係鼓勵學研機構提出具有產業需求或市場潛力之初步研發

成果，邀請業者出資合作，共同提出核心技術開發、商品化之製程

放大、（試）量產或場域驗證等類型之研發計畫，並於計畫執行結束

後透過技術移轉將研發成果授權合作業者或其他業者應用，惟合作

範圍不包括委託檢驗、鑑定或測試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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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研提及合作模式不同，分為 3 種類型：  

計畫類型 申請方式 說  明 

先期型產學計畫 個別申請 

以評估合作研發之可行性為目標，透過小規模實驗、數

值分析或市場調查等提出科研成果商品化應用之具體

規劃，並於計畫執行結束後提出 112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

提案說明書備審。 

 本類型計畫為技術應用探索，係由 1 家執行單位與 1

家以上合作業者共同執行計畫。 

 合作業者配合款為計畫總經費 10 %。 

一般型產學計畫 個別申請 

由學研機構及業者共同提出核心技術開發、商品化之製

程放大、（試）量產或場域驗證等類型之單一研發計畫。 

 本類型計畫為單項技術研發應用，係由 1 家執行單位

與 1 家以上合作業者共同執行計畫。 

 每家業者配合款應達計畫總經費 10 %以上；單一業

者配合款達計畫總經費 30 %以上，該業者具計畫研

發成果專屬授權協商權利。 

政策型產學計畫 聯盟申請 

以「循環農業」為主題，由多家學研機構與業者評估產

業需求，共同提出發展策略之整合型研發計畫。 

 本類型計畫為多項技術整合應用，係由 3 家以上執行

單位與 3 家以上合作業者共同執行計畫。 

 每項細部計畫應有業者參與，且每家業者配合款應達

計畫總經費 10 %以上；單一業者配合款達計畫總經

費 30 %以上，該業者具計畫研發成果專屬授權協商

權利。 

 整合應用模式包含下列 3 種態樣： 

1. 垂直整合：指同一業別之產業鏈上、中、下游關

聯技術串接。 

2. 水平整合：指不同業別應用自身核心技術針對同

一標的共同開發。 

3. 跨域整合：指不同業別共同投入一項或多項商品

開發或服務，建立跨領域或跨業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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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期程、研提額度與申請限制 

類型  
先期型 

產學計畫 

一般型 

產學計畫 

政策型 

產學計畫 

研提

資格 

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公、私立

大專校院、依我國法律登記成

立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

法人機構。 

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公、私

立大專校院、依我國法律登記成立從事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之法人機構。 

參與

資格 
公司行號、農民團體、農業產業團體、非營利社團法人。 

合作

模式 

為技術應用探索，由 1 家執行

單位與 1 家以上合作業者共

同執行計畫。 

為單項技術研發應用，由

1 家執行單位與 1 家以上

合作業者共同執行計畫。 

為多項技術整合應用，由

3 家以上執行單位與 3 家

以上合作業者共同執行計

畫。 

計畫

期程  

以 5 個月為限 

（即 111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 

以 2 年為限 

（即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研 

提 

額 

度 

總 

經 

費  

每案計畫總經費上限新臺幣

50 萬元/年。 

1 家合作業者，計畫總經

費上限新臺幣 200 萬元/

年；2 家以上合作業者，

計畫總經費上限新臺幣

300 萬元/年。 

每項細部計畫總經費上限

新臺幣 200 萬元/年。 

配 

合 

款 

合作業者配合款為計畫總經

費 10 %。 

每家業者配合款應達計畫總經費 10 %以上；單一業者

配合款達計畫總經費 30 %以上，該業者具計畫研發成

果專屬授權協商權利。 

研發

成果 

歸屬 

1. 產學計畫所獲得之原型、產品、技術、方法、著作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成果（簡

稱研發成果），其歸屬、管理及運用，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辦理。 

2. 執行單位為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或未通過本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者，依本

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7 條第 1 款及第 4 款規定，研發成果歸屬國家所有。 

3. 執行單位為通過本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者，依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研發成果歸屬其所有。 

研發

成果 

運用 

方式 

1. 計畫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事宜，依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辦理。 

2. 計畫研發成果運用時，得參考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0 條規定，授權

對象如為參與計畫之合作業者，研發成果之計價得酌予優惠。 

3. 辦理研發成果授權實施，應符合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1 條及第 22 條

規定，重點摘述如下： 

(1) 研發成果授權實施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為之。 

(2) 研發成果授權實施對象如為出資達該計畫總經費 30%以上之任一合作業者，

執行單位得以專屬授權、有償讓與或信託方式運用研發成果，惟執行單位應

於計畫結束 1 年內報經本會同意，始得為之。 

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14462
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1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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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先期型 

產學計畫 

一般型 

產學計畫 

政策型 

產學計畫 

研提

限制 

1. 計畫主持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暫緩 112 年產學計畫研提： 

(1) 近 3 年（即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有 2 案以上產學計

畫結案未公告技轉。 

(2) 近 5 年（即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有 2 案以上產學計

畫結案未完成技轉。 

2. 依本會農業科技計畫研提與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計畫主持人應為實際主持計畫之

研究人員，且應至多以主持 2 項單一或細部計畫為宜，如計畫核定後研究人員主

持計畫項數仍超過 2 項者，本會將加強後續計畫績效之查核並列為優先辦理實地

查核之標的。 

3. 單一計畫如有 2 家以上合作業者參與，業者間不得為關係企業。 

加分

項目 

加權計分每案以 10 分為限，並應提出加權實績之佐證資料： 

1. 參與業者如有下列情形，列入加分計算，以 5 分為限： 

(1) 有 2 家以上合作業者參與，加計 1 分。 

(2) 任一業者出資達計畫總經費 30 %以上，加計 2 分。 

(3) 承接本會農業科技研發成果持續開發者，加計 2 分 

2. 計畫主持人近 3 年（即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如有下列情

形者，列入加分計算，以 5 分為限： 

(1) 研發成果運用：非專屬授權加計 1 分/項，專屬授權加計 2 分/項。 

(2) 授權金：累計達 50 萬元以上加計 1 分，累計達 100 萬元以上加計 2 分。 

備註 
1. 本年度增列計畫類型。 

2. 本年度調整研提加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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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業流程 

 

 

  

 

 

 

 

 

 

 

 

 

 

 

 

 

 

貳、計畫研提 

肆、計畫核定及簽約 

提供審查意見 

為再研提參考 

未通過 

陸、計畫成果歸屬及運用 

伍、計畫執行及管考 

 

公開徵求計畫 

備妥應備資料 

期限內函送申請 

申請文件檢核 

符合 

結果公告 

限期補正 

（以 1次為限） 

計畫內容初審 

 
參、計畫審查 

計畫內容複審 

 

通過 

通過 

不符合 

未通過 

不予進行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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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計畫研提應注意研發標的之產業需求性、實用性、可行性及相關法

令規定與政策，以利後續技術移轉及商業化應用。 

（二） 計畫結束且完成商品化標的開發，應儘速完成技術移轉產業應用。 

（三） 執行單位或合作業者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研提或參與本計

畫： 

1. 本次提案內容已獲他項政府補助者。 

2. 執行政府科技計畫曾有重大違約紀錄或受停權處分而其期間尚

未屆滿者。 

3. 近 3 年（即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有欠繳

應納稅捐者。 

4. 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違反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之情事者。 

七、 諮詢窗口 

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農科產學推動小組」 

朱綵華 高級專員  聯絡電話：02-2381-2991 分機 2296 

E-mail：lisa@mail.management.org.tw 

劉毓娉 專案副理  聯絡電話：02-3343-1119 

E-mail：ping@mail.management.org.tw 

 

八、 手冊下載 

手冊全文請至「農業產學研合作計畫資訊交流平台」(https://www.aiuc.org.tw)

下載使用，下載路徑：首頁 > 計畫說明 > 文件下載。 

  

mailto:lisa@mail.management.org.tw
mailto:ping@mail.management.org.tw
http://www.aiu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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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研提 

一、 受理日期 

112 年產學計畫透過公文及網路公開徵求，送件期限自即日起至本(111)年 5

月 13 日止，以電子公文交換章或郵戳為憑。 

二、 應備資料  

（一） 應備資料如未齊備視為資格不符，不得參與審查。 

（二） 提案檢核表、提案說明書及產學合作意願書請併同公文提送。 

（三） 下列各項資料除提案公文外，請轉存或彩色掃描為 PDF 檔後，另以

電子郵件傳送至 lisa@mail.management.org.tw。 

項目 必備 選繳 類型 說明 

1 V  提案公文 詳參附件 1。 

2 V  提案檢核表 詳如附件 2。 

3 V  提案說明書 詳如附件 3-1 及 3-2。 

4 V  產學合作意願書 詳如附件 4。 

5 V  合作業者基本資料表 詳如附件 5。 

6 V  合作業者證明文件 

請合作業者提供如公司登記【即登記機關核准

公司登記之核准函、或列印「全國商工行政服

務入口網」之商業登記資料查詢網站之「商業

基本資料」均屬之】或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並加蓋機關（構）大小章。 

7  V 營業稅申報文件 

請合作業者提供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401)或(403)影本，並加蓋機關（構）大

小章；若為免稅或新成立（即自 111 年 1 月 1

日後核准設立）者，請於附件 2 註明。 

8  V 需求場域證明文件 

請提供如農場、種苗場、林場、畜牧場、養殖

場、食品加工廠或代工廠等許可證明文件影

本，並加蓋該機關（構）大小章；若計畫無特

定場域需求，則可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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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經費編列原則 

（一） 計畫經費編列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辦

理。 

（二） 產學計畫之預算科目、代號及執行基準，依上開規定第 6 點「附表

一之一農業科技研究發展補助項目與其編列及執行基準表」編列並

據以執行。 

（三） 實際參與研究之人事相關費用以年度計畫總經費 50%為上限。 

（四） 為確保計畫研發自主性，技術引進、委託研究、製造或設計等費用

以年度計畫總經費 20 %為上限。 

（五） 計畫經費請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四、 送件方式 

（一） 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一般型/政策型產學計畫） 

計畫主持人/統籌計畫主持人檢附應備資料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由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於徵求期限內（111 年 5 月 13 日）將受理

案件一併函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地址：100 臺北

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4 號 13 樓之 1），以電子公文交換章或郵戳為

憑，逾期不予受理。 

（二） 非本會所屬機構（先期型/一般型/政策型產學計畫） 

計畫主持人/統籌計畫主持人檢附應備資料於徵求期限內（111

年 5 月 13 日）函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4 號 13 樓之 1），以電子公文交換章或郵

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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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審查 

一、 作業時程 

審查期限自收件截止日至審查完畢通知執行單位日止，以 3 個月為原則，惟

上述作業時間不包含補正期間。 

二、 審查流程 

分為申請文件檢核及計畫內容審查 2 階段，審查型式說明如下： 

（一） 申請文件檢核： 

1. 檢核項目包含文件完整性、計畫主持人及業者資格、計畫說明書

格式與所附文件是否符合規定和限制等。 

2. 應備資料內容如需補充，農科產學推動小組將以 E-mail 個別通知，

計畫主持人應於接獲通知次日起 3 個工作天內完成資料補正，補

正次數以 1 次為限，未能於期限內補正者不得參加第 2 階段計畫

內容審查。 

（二） 計畫內容審查： 

1. 先期型產學計畫 / 一般型產學計畫： 

(1) 初審：由本會產業主管機關就提案內容提供政策意見，經評

估認定符合政策方向及產業需求，且確實符合產學計畫徵案

標的者，始通知執行單位與合作業者進行複審。 

(2) 複審：由本會邀請各技術領域專家學者擔任會議審查委員，

並由執行單位與合作業者共同進行 10 分鐘之提案說明，審查

項目與配分如表 1 所示，以各委員綜合意見做為審查結果，

未達 80 分不列入排序。 

2. 政策型產學計畫：由本會邀請各技術領域專家學者擔任會議審查

委員，並由執行單位與合作業者共同進行 10 分鐘之提案說明，

審查項目與配分如表 1 所示，以各委員綜合意見做為審查結果，

未達 80 分不列入排序。 

三、 結果公告 

本會依據審查結果通知本會所屬機關（構）與計畫主持人，並同步公布於

「農業產學研合作計畫資訊平台」（https://www.aiuc.org.tw）。 

https://www.aiu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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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產學計畫審查項目及配分表 

評估項目 說明 權重 

產學合作 

必要性 

 提案內容符合重點產業範疇，具產業需求迫切性。 

 既有成果與產學計畫相關，且具量產或商品化基礎（技術成熟

度達 TRL 5 以上）。 

 計畫內容不包含廠商委託檢測、鑑定、測試或試驗等項目。 

 本次提案內容未獲它項政府補助者。 

25% 

產出項目 

創新性 

 計畫產出標的規格明確。  

 計畫產出標的具市場競爭優勢。 

 計畫產出標的具多元應用廣度。 

 計畫產出標的具智慧財產權保護規劃。 

25% 

執行內容 

可行性 

 擬解決問題及計畫目標明確。 

 重要工作項目具體且扣合目標。 

 可於 1~2 年內完成預期產出標的。 

 查核標準明確，且有量化數據可供評核。 

 合作業者具商品化能力。 

 合作業者已有具體商品化推動進程規劃或先期技轉意願。 

 符合經費編列原則，且規劃合宜。 

35 % 

成果產出 

影響性 

 新技術之利用或新產品之開發，對於現行產業、經濟、社會及

環境等影響程度與貢獻評估。 
15 % 

合        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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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核定及簽約 

一、 計畫核定 

研提通過之計畫主持人應配合本會通知期程，依核定額度與審查綜合意見

登入農業計畫管理系統完成計畫說明書撰寫；計畫說明書經本會核定後，

另案通知計畫主持人辦理簽約作業。 

二、 計畫簽約 

（一）先期型產學計畫 / 一般型產學計畫 

執行單位為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者，應與合作業者簽訂「產學合

作計畫雙(多)方契約」；執行單位非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者（如學

校及法人），應與本會及合作業者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三(多)方契

約」。 

（二）政策型產學計畫： 

採各細部計畫獨立簽約，細部計畫執行單位為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

關者，應與合作業者簽訂「產學合作計畫雙(多)方契約」；細部計畫

執行單位非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者（如學校及法人），應與政策型

產學計畫研提機關及合作業者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三(多)方契約」。 

三、 計畫經費撥付 

    本會補助款撥付及業者配合款給付方式，依上開簽訂契約規定辦理。 

  

https://project.co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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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執行及管考 

一、 計畫執行 

（一） 執行單位應依核定之計畫內容執行，如於執行期間發生計畫內容調

整，應依產學合作契約規定敘明原因提出變更申請，惟調整或變更

內容不得影響原有計畫成果產出標的及規格。 

（二） 計畫執行期間，農科產學推動小組將辦理計畫訪視與輔導作業，計

畫訪視或輔導之目的，著重於問題解決及共同討論提出替代方案，

讓原定計畫得以繼續順利執行，辦理方式係評估執行單位及合作業

者之需求而定。 

二、 計畫管考 

（一） 計畫主持人應於產學計畫執行期間，依通知登入農業計畫管理系統

填寫季報、期中摘要報告、期末暨成果效益報告及研究報告。各項

報告填寫規定說明如下： 

階段 應填寫資料 內容說明 填寫通知及期限 

期中

審查 

第 1 及 2 季季報 
每季登錄農業計畫管理系

統，填寫「季報告」。 

3 月及 6 月下旬由農業計畫

管理系統通知，應於 4 月 5

日及 7 月 5 日前完成上傳。 

期中摘要報告 

期中審查前，登錄農業計畫管

理系統，填寫「期中摘要報

告」。 

6 月中旬由農業計畫管理系

統通知，應於 7 月 15 日前完

成上傳。  

期中簡報 
依據建議格式完成1~6月計畫

執行成果說明。 

6 月中旬由農科產學推動小

組通知，應於期中審查前 2

天完成提交。 

期末

審查 

第 3 及 4 季季報 
每季登錄農業計畫管理系

統，填寫「季報告」。 

9 月及 12 月下旬由農業計畫

管理系統通知，應於 10 月 5

日及次年度 1 月 5 日前完成

上傳。 

期末暨成果效益報告 

期末審查前，登錄農業計畫管

理系統，填寫「期末暨成果效

益報告」。 

11 月中旬由農業計畫管理系

統通知，應於 11 月 30 日前

完成上傳。 

期末簡報 
依據建議格式完成 7~12 月計

畫執行成果說明。  

11 月中旬由農科產學推動小

組通知，應於期末審查前 2

天完成提交。 

研究報告 

期末審查會議前，登錄農業計

畫管理系統，選填「研究報

告」。 

11 月下旬由農業計畫管理系

統系統通知，應於 12 月底前

完成上傳。 

註：各項報告提交時間將依實際運作情形調整 

https://project.coa.gov.tw/
https://project.co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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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得依需求辦理書面、會議或實地等形式審查，執行單位及合作

業者應配合辦理，審查重點如下： 

1. 期中審查重點包含「執行進度與原規劃差異」、「計畫經費與人力

等資源運用狀況」及「研發成果之產業應用規劃」等項目。 

2. 期末審查重點包含是否完成預期產出，以及該產出技轉與產業應

用規劃。 

3. 如計畫屬性為設備開發、系統建置、場域及製程優化等類型者，

將優先安排辦理實地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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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計畫成果歸屬及運用 

一、 執行單位為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或未通過本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者，

產學計畫所獲得之原型、產品、技術、方法、著作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成

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依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7 條第 1 款第

4 款規定，歸屬國家所有。 

二、 執行單位如已通過本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產學計畫研發成果依本會

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歸屬執行單位所有，惟本會

或所屬機關（構）依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9 條規定，享有無償、

全球、非專屬及不可讓與之實施權利。 

三、 執行單位擬將產學計畫研發成果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外授權實施，應依本

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3 條規定辦理，並報經本會同意。如未依規

定辦理，本會得撤銷計畫主持人執行中之計畫補助，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

並停止接受計畫主持人及其相關人員申請及執行本會或本會所屬機關（構）

之計畫 1 年至 10 年；情節重大者，終身停止申請及執行計畫。 

四、 產學計畫研發成果授權計價時，得參考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0

條規定，授權對象如為本計畫之合作業者，研發成果之計價得酌予優惠。 

五、 產學計畫研發成果授權實施對象如為出資達該計畫總經費 30 %以上之任一

合作業者，執行單位得依本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1 條及第 22 條

之規定，以專屬授權、有償讓與或信託方式運用研發成果，惟執行單位應

於計畫結束 1 年內報經本會同意，始得為之；合作業者於計畫結束 1 年內

未與執行單位完成專屬授權契約訂定者，或自願放棄專屬授權協商，研發

成果得逕行授權他人。 

六、 產學計畫結束後，執行單位及合作業者應配合本會（或委託之第三方）辦

理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情形之調查，以及辦理推廣本計畫研發成果之展覽

及宣導活動，並適時提供產業運用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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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大學 函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 

傳真：(○○) ○○○○-○○○○ 

Email：○○○@○○○.○○○ 

 

100232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4 號 13 樓之 1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校○○○系○○○教授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2 年度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 年 3 月 31 日農科字第 1110052503

號函辦理。 

二、 檢附 112 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提案檢核表、提案說明書

及產學合作意願書各 1 份。 
 

 

正本：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副本：○○○○○○（副本單位可依實際需求增列） 

 
 

 

校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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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12 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提案檢核表 

計畫類型  □ 先期型   □ 一般型   □ 政策型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合作業者 

（共計＿＿家） 
 

【注意事項】 

 應備資料如未齊備視為資格不符，不得參與審查。 

 應備資料送出前請先逐項檢查且在「自評結果」欄勾選確。 

項目 文件類型 說明 自評結果 

1 提案公文 必備文件，採電子或紙本公文擇一辦理。 □ 符合   

2 提案檢核表 必備文件，計畫主持人應逐項確認後簽名負責。 □ 符合   

3 提案說明書 
必備文件，若有填寫提案說明書附表一、技術移

轉實績，請併附佐證資料。  
□ 符合   

4 產學合作意願書 
必備文件，簽章處應由計畫主持人及合作業者親

簽。 
□ 符合  

5 合作業者基本資料表 必備文件，合作業者代表簽章處應由業者親簽。 □ 符合   

6 合作業者證明文件 
必備文件，請合作業者提供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並需加機關（構）蓋大小章。 
□ 符合  

7 營業稅申報文件 

請合作業者提供最近一期稅額申報書 (401)或

(403)影本，並需加機關（構）蓋大小章；若為免

稅或新成立（即自 111 年 1 月 1 日後核准設立）

者，請註明。 

□ 符合   

□ 免稅 

□ 新成立 

8 需求場域證明文件 

計畫涉及場域驗證及委外合作者，請提供如農

場、種苗場、林場、畜牧場、養殖場、食品加工

廠或代工廠等許可證明文件影本，並需加蓋該機

關（構）大小章；若計畫無特定場域需求，請註

明。 

□ 符合 

□ 無此需求   

 電子檔 
第 2-8 項文件請轉存或彩色掃描為 PDF 檔後，另

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lisa@mail.management.org.tw。 

□ 符合，已 

____月____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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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或合作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研提或參與產學計畫 

是 否 項目 

□ □ 
1. 計畫主持人近 3 年（即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有 2 案以上

產學計畫結案未公告技轉。 

□ □ 
2. 計畫主持人近 5 年（即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有 2 案以上

產學計畫結案未完成技轉。 

□ □ 3. 本次提案內容已獲它項政府補助者。 

□ □ 
4. 執行單位或合作業者執行政府科技計畫曾有重大違約紀錄或受停權處分而其期

間尚未屆滿者。 

□ □ 
5. 合作業者近 3 年（即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有欠繳應納稅

捐者。 

□ □ 
6. 合作業者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之情事者。 

計畫主持人（簽章） 資格審查紀錄（由農科產學推動小組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資料齊全 

□補正第_______________項，_____月_____日通知 

□資格不符，原因： 

□未於期限內補正資料 

□補正後資料仍不齊全 

□屬不得研提或參與計畫情形之第_________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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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提案說明書 

（適用先期型） 

 

壹、 計畫摘要 (以300字為限) 

○○○○○○○○○○ 

 

 

 

 

 

 

 

 

 

 

貳、 基本資料 

 計畫中文名稱：○○○○○○ 

 計畫英文名稱：○○○○○○ 

 計畫類型：先期型 

 執行期限（至多5個月）：自 111 年○○月○○日 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 

 計畫主持人 

機關名稱 ○○○○○大學 單位名稱 ○○○系 

姓名 ○○○ 職稱 ○○○ 

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共同計畫主持人（無則免填） 

機關名稱 ○○○○○大學 單位名稱 ○○○系 

姓名 ○○○ 職稱 ○○○ 

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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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業者與負責人 

項次 機關名稱 代表人 職稱 

1 ○○○○○○ ○○○ ○○○ 

2 ○○○○○○ ○○○ ○○○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參與人力（請說明本產學計畫研究團隊組成及專長與所負責工作項目，含合作業者投

入人力） 

任職機關名稱 
參與人員 

姓名/職稱 
專長 本計畫負責工作項目 

○○○○○○ ○○○/○○○ ○○○ ○○○○○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參、 計畫內容 

一、 擬解決問題（請就本產學計畫所涉及之產業衝擊、市場變化等進行分析，並聚焦計畫執

行重點，例如導入何種創新作為，將有助產業突破既有技術盲點…等） 

○○○○○○○○○○ 

 

二、 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請說明本產學計畫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並就執行單位與合作業者之分工進行說明） 

重要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負責項目之實施方法 

合作業者 

負責項目之實施方法 

1. A (內容說明)  

2. B (內容說明)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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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預算 

 

 

 

 

 

 

 

 

 

總經費共計           千元（含補助款   a1+a2+a3     千元及配合款    b1+b2+b3     千元） 

補助科目 
政府補助款 

(千元) 

業者配合款 

(千元) 
小計 用途說明 

薪俸 a1  a1 聘用○○○1 名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a2  a2 聘僱○○臨時工 3 名 

物品 a3 b1 a3+b1  

雜支  b2 b2  

國內旅費  b3 b3  

合計 a1+a2+a3 b1+b2+b3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肆、 附件 

（可依據計畫屬性提供與本計畫相關之研究報告或佐證資料，並以 10 頁為限；無則免附） 

【經費編列原則】 

 計畫經費編列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產學計畫之預算科目、代號及執行基準，依上開規定第 6 點「附表一之一農業科技研究

發展補助項目與其編列及執行基準表」編列並據以執行。 

 實際參與研究之人事相關費用以年度計畫總經費 50%為上限。 

 為確保計畫研發自主性，技術引進、委託研究、製造或設計等費用以年度計畫總經費 20 

%為上限。 

 計畫經費請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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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說明書附表一、技術移轉實績 

請說明計畫主持人近 3 年（即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技轉實績，若無則免填。 

項

目 

技轉年度 

(簽約年) 
契約名稱 授權業者 授權方式 

授權金額 

(千元，未稅) 
佐證資料 

1 ○○○年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2 ○○○年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3 ○○○年 
○○○○○○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4 ○○○年 
○○○○○○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5 ○○○年 
○○○○○○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註： 

1.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2. 佐證資料若為契約書影本，僅需提供封面、用印頁及載明授權標的、金額與年限等內容

即可，無須繳交整本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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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提案說明書 

（適用一般型 / 政策型） 

 

壹、 計畫摘要 (以300字為限) 

○○○○○○○○○○ 

 

 

 

 

 

 

 

 

 

 

 

貳、 基本資料 

 計畫中文名稱：○○○○○○ 

 計畫英文名稱：○○○○○○ 

 計畫類型： □一般型   □政策型   

 執行期限（至多2年）：自 112 年○○月○○日 至○○○年○○月○○日 

 計畫主持人（政策型請填統籌計畫主持人） 

機關名稱 ○○○○○大學 單位名稱 ○○○系 

姓名 ○○○ 職稱 ○○○ 

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共同計畫主持人（一般型無則免填；政策型請列各細部計畫主持人） 

機關名稱 ○○○○○大學 單位名稱 ○○○系 

姓名 ○○○ 職稱 ○○○ 

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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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業者與負責人 

項次 機關名稱 代表人 職稱 

1 ○○○○○○ ○○○ ○○○ 

2 ○○○○○○ ○○○ ○○○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參與人力（請說明本產學計畫研究團隊組成及專長與所負責工作項目，含合作業者投

入人力） 

任職機關名稱 
參與人員 

姓名/職稱 
專長 本計畫負責工作項目 

○○○○○○ ○○○/○○○ ○○○ ○○○○○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參、 計畫內容 

一、 初步成果概述（請列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合作業者與本產學計畫相關之初步研究

計畫，如本計畫為合作業者承接本會農業科技研發成果持續開發者併請敘明） 

○○○○○○○○○○ 

○○○○○○○○○○ 

 

二、 擬解決問題（請就本產學計畫所涉及之產業衝擊、市場變化等進行分析，並聚焦計畫執

行重點，例如導入何種創新作為，將有助產業突破既有技術盲點…等） 

○○○○○○○○○○ 

○○○○○○○○○○ 

 

三、 計畫目標 

（一）全程計畫目標（若為單年期計畫，全程目標僅列「與本年度目標同」即可） 

   ○○○○○○○○○○ 

 

（二）分年度 / 分項計畫目標 

112 年 

○○○○○○○○○○ 

 

113 年（若為單年期計畫，請刪除 113 年度目標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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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請說明本產學計畫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並就執行單位與合

作業者之分工進行說明） 

年度 重要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負責項目之實施方法 

合作業者 

負責項目之實施方法 

112年 

1. A (內容說明)  

2. B (內容說明)  

3. C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113年 

1. D  (內容說明) 

2. E (內容說明)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五、 重要工作項目預定進度 

重要工作項目 
112 年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 A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2. B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3. C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重要工作項目 
(需與四所列相同) 

113 年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 D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2. E (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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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期產出（即未來擬技術移轉標的，以可衡量之量化產出為主） 

年度 指標項 預估值 內涵說明 

112年 技術手冊 1 式 可產出○○○技術手冊一式 

112年 產品 1 式 可產出含有10% ○○成分的○○產品一式 

113年 專利 1 式 可完成 xx 專利申請一式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七、 期中/期末評核標準（所列階段評核標準應與重要工作項目呼應） 

112 年度 

（一）期中評核標準 

1. ○○○○○○○○○○ 

2. ○○○○○○○○○○ 

（二）期末評核標準 

1. ○○○○○○○○○○ 

2. ○○○○○○○○○○ 

113 年度 

（一）期中評核標準 

1. ○○○○○○○○○○ 

2. ○○○○○○○○○○ 

（二）期末評核標準 

1. ○○○○○○○○○○ 

2. ○○○○○○○○○○ 

  

八、 經費預算（請依計畫執行需求編列） 

 

 

 

 

 

 

 

 

 

 

 

 

【經費編列原則】 

 計畫經費編列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產學計畫之預算科目、代號及執行基準，依上開規定第 6 點「附表一之一農業科技研究

發展補助項目與其編列及執行基準表」編列並據以執行。 

 實際參與研究之人事相關費用以年度計畫總經費 50%為上限。 

 為確保計畫研發自主性，技術引進、委託研究、製造或設計等費用以年度計畫總經費 20 

%為上限。 

 計畫經費請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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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 

總經費共計           千元（含補助款   a1+a2+a3     千元及配合款    b1+b2+b3     千元） 

補助科目 
政府補助款 

(千元) 

業者配合款 

(千元) 
小計 用途說明 

薪俸 a1  a1 請說明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a2  a2 請說明 

物品 a3 b1 a3+b1 請說明 

雜支  b2 b2 請說明 

國內旅費  b3 b3 請說明 

設備     

合計 a1+a2+a3 b1+b2+b3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113 年度 

總經費共計        千元（含補助款         千元及配合款         千元） 

補助科目 
政府補助款 

(千元) 

業者配合款 

(千元) 
小計 用途說明 

     

     

     

     

     

合計     

 

肆、 附件 

（可依據計畫屬性提供與本計畫相關之研究報告或佐證資料，並以10頁為限；無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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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說明書附表一、技術移轉實績 

請說明計畫主持人近 3 年（即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技轉實績，若無則免填。 

項

目 

技轉年度 

(簽約年) 
契約名稱 授權業者 授權方式 

授權金額 

(千元，未稅) 
佐證資料 

1 ○○○年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2 ○○○年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3 ○○○年 
○○○○○○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4 ○○○年 
○○○○○○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5 ○○○年 
○○○○○○ 

(○○○-○○) 
○○○ 

□專屬 

□非專屬  

□契約書影本 

□系統/網頁公告 

□無 

註： 

1.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2. 佐證資料若為契約書影本，僅需提供封面、用印頁及載明授權標的、金額與年限等內容

即可，無須繳交整本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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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說明書附表二、政策型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研提構想說明 

 

統籌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籌執行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籌計畫主持人：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說明 

政策推動必要性 

(請敘明本計畫推動必要性及所對應農業政策項目） 

 

 

 

 

產學合作必要性 

 

 

 

 

研究團隊成員 

（含細部主持人及 

合作業者） 

1. 細部 1：  

2. 細部 2： 

3. 細部 3： 

........ 

分工架構 

（請以架構圖方式說明各分項計畫間合作關係） 

 

 

 

 

 

執行期限 □一年期     □兩年期 

經費需求 

（各細部計畫加總） 

第一年：總經費_________千元 

第二年：總經費_________千元 

預期產出標的 

（需含規格） 

 

 

 

 

 

產業推動規劃 

（請說明本計畫研發成果技轉規劃與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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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產學合作意願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執行單位名稱） 

立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合作業者名稱） 

為辦理○○○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研提作業，經雙方達成協議同意訂立本合作

意願書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一、 計畫類型（請勾選一項）：□先期型   □政策型   □政策型    

二、 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本計畫）  

三、 計畫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為期   年 

四、 計畫內容：詳如計畫說明書（附件）。 

五、 合作業者同意出資配合款比率達（請勾選一項）： 

□ 計畫總經費 30 %   □ 計畫總經費 10 %     □ 計畫總經費_______% 

六、 雙方已瞭解合作內容及應配合事項，願意共同研提計畫。 

七、 雙方因本計畫而知悉或持有之任何資料文件及對方之業務機密，非經雙方事前書

面同意，不得洩漏或交付予任何第三者。 

八、 本合作意願書由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雙方合作以誠實互信為原則，其他未盡事

宜，雙方得就實際狀況磋商後，另訂之。 

九、 本合作意願書正本 3 份，雙方各執 1 份外，另 1 份於計畫申請檢附。 

 

立書人 

計畫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合作業者代表（簽章）：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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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合作業者基本資料表 

（本表由合作業者填寫及簽名） 

業 者 名 稱  負 責 人  

所 在 地 

( 立 案 地 址 ) 
 

設 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統 一 編 號 

( 無 則 免 填 ) 
 

資 本 總 額                      元 
年 營 業 額 

(108-110 年平均) 
                    元 

營 業 範 圍 

 

 

 

 

 

員 工 人 數 

(計算至 111 年 3

月底正職人員，不

限國籍) 

□ 5 人以下 

□ 6-49 人 

□ 50-99 人 

□ 100-199 人 

□ 200 人以上 

計畫聯絡人            職 稱  

連 絡 電 話 
(公司)           傳 真 號 碼  

(住家) 手 機 號 碼  

E - m a i l  

核 心 技 術 

 

 

 

 

 

機 械 設 備 

(例如 100 噸發酵槽…等) 

 

 

 

 

主 要 產 品 

 

 

 

 

銷 售 方 式 

□自行銷售（含實體、網路） 

□委託銷售（經銷商） 

□二者皆有 

進 駐 園 區 

□無 

□有，園區名稱： 

 

 

進駐育成中心 

□無 

□有，中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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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學 合 作 

參 與 動 機 

請合作業者說明參與本次產學合作之需求，以及期待解決的問題或困境，並敘明配合款出資比

率（10%、30%或其他%）的考量；應避免淪為成熟商品之委託測試需求。 

 

 

 

 

 

 

預 期 產 出 

應 用 規 劃 

請合作業者就本計畫預期產出標的（技術或產品）之規格、競爭優勢，以及商品化之運作模式

進行規劃說明；應顯示本計畫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及產業應用佈局。 

 

 

 

 

 

 

產 學 合 作 

需 求 場 域 

□本計畫無特定場域需要 

 

本計畫有特定場域需求（需提供相關場域證明文件）： 

□農場  □林場  □養殖場  □畜牧場  □食品加工廠   

□其他：＿＿＿＿＿＿＿＿＿＿＿＿＿＿ 

 

合作業者代表（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